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17-428-1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青少年校外教育活动中心菁华楼重建（修） 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18年09月14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青少年校外教育活动中心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菁华楼重建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09月14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菁华楼重建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青少年校外教育活动中心
	项目地址
	云阳

	
	建筑面积
	2870㎡
	建筑总高度
	17.30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4层  
	耐火等级
	二 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 类
	抗震等级
	二 级

	
	人防等级
	
	基础形式
	桩 基

	
	结构体系
	框 架
	建筑类别
	小 型

	勘察单位
	苏州苏大建筑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
	资质等级
	乙 级

	设计单位
	苏州苏大建筑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青少年校外教育活动中心
	工程名称
	菁华楼重建

	设计编号
	DY17-018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三、强制性标准
1、灌注桩桩身质量低应变检验数量小于总桩数的50%，不符合江苏省《建筑地基基础检测规程》DGJ32/TJ 142－2012第3.3.6条。

2、部分承台钢筋的锚固长度小于35d，不符合《建筑桩基技术规范》JGJ94－2008第4.2.3条。

四、设计深度

1、平法图集11G101已废止。

2、桩长计算采用孔点选择宜有代表性，需重新计算、复核桩长。

3、承台CT4平面与剖面配筋标注不一致。

4、梯梁TL1底部筋宜单排布置，TL1箍筋宜加密。



	设计人
	胡小辉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地基基础
	

	专业负责人
	鲁海鹰
	强制性标准
	2
	
	结构设计 
	

	审核人
	苗平洲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

	注册师
	王洪标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